
2009 年版權 (修訂 )條 例 草 案 委 員 會  
 

構 成 複 製 及 分 發 罪 行 的 元 素  
及 其 他 相 關 事 宜  

 
 

引言  
 
 二 零 零 九 年 六 月 二 十 二 日 條 例 草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要 求 當

局說明：  
 
( a )  構 成 《 版 權 條 例 》 ( 第 528 章 ) ( 下 稱 「 條 例 」 ) 第

119B 條複製及分發罪行 (下稱「 該 罪 行 」 )的不同元

素；  
 
( b )  提供翻印複製服務的人士會否被控以該罪行；以及  
 
( c )  「 限 定 複 製 品 」 和 「 可 比 擬 」 書 本 ／ 指 明 期 刊 ／ 文

章 在 《 2009 年 版 權 (修 訂 )條 例 草 案 》 (下 稱 「 條 例

草 案 」 )中的意思。  
 
2 .  本文件應上述要求提供有關資料。  
 
構 成 該 罪 行 的 元 素  
 
3 .  根據條例第 119B(1 )及 ( 2 )條，任何人如為分發而製作或分發屬刊

印 形 式 並 載 於 書 本 、 雜 誌 、 期 刊 或 報 章 的 版 權 作 品 的 侵 犯 版 權 複 製

品 1，而該項製作或分發是 :  
 
( a )  在未獲版權擁有人特許的情況下；  
 
( b )  定期或頻密地；  
 
( c )  為 任 何 貿 易 或 業 務 的 目 的 或 在 任 何 貿 易 或 業 務 的 過

程中進行；以及  
 
( d )  因而導致該版權擁有人蒙受經濟損失 ;  

 
即屬犯罪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根 據 《 版 權 條 例 》 第3 5 ( 2 ) 條 ， 如 某 作 品 的 複 製 品 的 製 作 構 成 侵 犯 有 關 作 品 的

版 權 ， 則 該 複 製 品 即 屬 侵 犯 版 權 複 製 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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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該 罪 行 乃 是 針 對 業 務 最 終 使 用 者 而 設 的 刑 事 責 任 ， 並 不 適 用 於

非牟利教育機構 2。  
 
5 .  我們建議在條例草案第 3 條 訂 明 ， 該 罪 行 不 適 用 於 :  

 
( a )  擬 議 的 附 表 1 A A 所 述 的 情 況 ， 即 製 作 或 分 發 不 超

逾訂明數字界線的侵犯版權複製品；或  
 
( b )  擬 議 的 附 表 1AB 所 述 的 情 況 ， 即 通 過 內 聯 網 (電 子

郵件及傳真除外 )分發侵犯版權複製品。  
 
6 .  控 方 有 責 任 在 無 合 理 疑 點 的 準 則 下 證 明 該 罪 行 的 不 同 元 素 。 換

言之，控方須證明 :  
 
( a )  被 告 為 任 何 貿 易 或 業 務 的 目 的 或 在 任 何 貿 易 或 業

務 的 過 程 中 ， 並 在 未 獲 版 權 擁 有 人 特 許 的 情 況

下 ， 故 意 定 期 或 頻 密 地 (為 分 發 而 )製 作 或 分 發 屬 刊

印 形 式 並 載 於 書 本 、 雜 誌 、 期 刊 或 報 章 的 版 權 作

品 的 一 份 或 以 上 侵 犯 版 權 複 製 品 ， 因 而 導 致 該 版

權擁有人蒙受經濟損失；以及  
 
( b )  被 告 知 道 他 在 當 時 所 製 作 或 分 發 的 侵 犯 版 權 複 製

品數量已超逾相關的數字界線。  
 
被告的心理元素可透過圍繞罪行的環境而確定。  
 
7 .  為 確 保 業 務 運 作 不 會 受 不 合 理 影 響 ， 條 例 第 119B(14 )條 為 業 務

最終使用者提供免責辯護 3。  
 
提 供 翻 印 複 製 服 務 的 人 在 該 罪 行 下 的 法 律 責 任  
 
8 .  正如上文第 3 及 6 段所述，控方須證明該罪行的不同元素，包括

證 明 有 關 人 士 為 任 何 貿 易 或 業 務 的 目 的 或 在 任 何 貿 易 或 業 務 的 過 程

中，曾經 (為分發而 )製作或分發 版權作品的侵犯版權複製品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見 條 例 第 1 1 9 B ( 4 )條 。   
3 如 被 告 能 證 明 以 下 事 宜 ， 即 可 以 此 為 免 責 辯 護 ：  

( a )  他 已 為 取 得 有 關 的 版 權 擁 有 人 的 特 許 而 採 取 足 夠 而 合 理 的 步 驟 ， 但 未 能 獲

得 該 版 權 擁 有 人 及 時 回 應 ;  
( b )  他 已 作 出 合 理 努 力 ， 但 仍 不 能 取 得 可 透 過 商 業 途 徑 取 得 的 有 關 版 權 作 品 的

複 製 品 ， 而 有 關 版 權 擁 有 人 已 拒 絕 按 合 理 的 商 業 條 款 向 他 批 出 特 許 ；  
( c )  他 不 知 道 亦 無 理 由 相 信 所 製 作 或 分 發 的 複 製 品 是 侵 犯 版 權 複 製 品 ； 或  
( d )  他 在 作 出 合 理 查 究 後 ， 仍 不 能 確 定 有 關 版 權 擁 有 人 的 身 分 及 聯 絡 方 法 的 詳

細 資 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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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視 乎 案 件 的 情 況 ， 如 有 證 據 顯 示 提 供 影 印 服 務 的 商 店 在 業 務 過

程 中 涉 及 (為 分 發 而 )製 作 或 分 發 版 權 作 品 ， 則 該 罪 行 可 適 用 於 該 影 印

店 。 舉 例 說 ， 如 影 印 店 依 照 一 名 學 生的 訂 單 ， 複 製 一 本 教 科 書 以 分 發

給 該 學 生 的 20 名 同 學 ， 即 構 成 (為 分 發 而 )製 作 及 分 發 侵 犯 版 權 複 製

品。  
 
10 .  我 們 須 重 申 ， 該 罪 行 是 對 業 務 最 終 使 用 者 公 然 侵 犯 版 權 的 行 為

予 以 刑 事 責 任 ， 而 非 針 對 如 影 印 店 等商 業 個 體 。 事 實 上 ， 條 例 的 現 行

條 文 已 把 影 印 店 的 相 關 侵 權 行 為 訂 為刑 事 罪 行 ， 而 無 須 考 慮 製 作 及 分

發 侵 犯 版 權 複 製 品 的 數 量 ／ 價 值 。 條 例 第 119A 條 訂 明 ， 任 何 人 如 為

牟 利 而 經 營 翻 印 複 製 服 務 或 在 提 供 該服 務 的 過 程 中 ， 管 有 載 於 書 本 、

雜 誌 、 期 刊 的 版 權 作 品 的 侵 犯 版 權 複製 品 ， 即 屬 犯 罪 。 此 外 ， 如 影 印

店 在 未 獲 版 權 擁 有 人 特 許 的 情 況 下 ，為 出 售 或 出 租 而 製 作 版 權 作 品 的

侵犯版權複製品，亦會觸犯條例第 1 1 8 ( 1 ) ( a )條。  
 
11 .  至 於 在 某 些 場 所 (例 如 公 共 圖 書 館 )提 供 影 印 設 施 給 他 人 使 用 的

人 士 ， 則 會 視 乎 當 時 的 證 據 來 決 定 該 等 人 士 有 否 在 業 務 過 程 中 (為 分

發 而 )製 作 或 分 發 侵 犯 版 權 複 製 品 。 在 大 部 分 的 案 件 中 ， 該 等 只 提 供

影 印 設 施 的 人 士 ， 一 般 不 大 可 能 會 涉 及 (為 分 發 而 )製 作 及 分 發 侵 犯 版

權複製品的罪行。  
 
「 限 定 複 製 品 」 和 「 可 比 擬 書 本 ／ 指 明 期 刊 ／ 文 章 」 的 意 思  
 
限定複製品  
 
12 .  根據條例草案擬議的附表 1AA 第 1 ( 1 )條，「限定複製品」的定

義如下： 
 
 “  ( a )  就 書 本 而 言 ， 指 一 組 頁 面 (不 論 屬 刊 印 或 電 子 形

式 )， 其 中 載 有 載 於 該 書 本 的 製 成 本 中 的 任 何 屬

刊 印 形 式 的 版 權 作 品 的 侵 犯 版 權 複 製 品 (不 論 整

體 或 部 分 ) ， 該 組 頁 面 並 與 該 書 本 的 製 成 本 的

25%以上的印刷頁面相對應；或  
 
 ( b )  就指明期刊而言，指 : 
 
  ( i )  一 組 頁 面 (不 論 屬 刊 印 或 電 子 形 式 )， 其 中 載

有 載 於 該 期 刊 某 期 的 製 成 本 中 的 任 何 屬 刊 印

形 式 的 版 權 作 品 的 侵 犯 版 權 複 製 品 (不 論 整

體 或 部 分 )， 該 組 頁 面 並 與 該 期 期 刊 的 製 成

本的 25%以上的印刷頁面相對應；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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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 i i )  一 組 頁 面 (不 論 屬 刊 印 或 電 子 形 式 )， 其 中 載

有 製 作 自 該 期 刊 某 期 的 刊 印 本 中 的 某 篇 完 整

文 章 的 侵 犯 版 權 複 製 品 ， 該 組 頁 面 並 與 該 期

期 刊 的 刊 印 本 的 不 多 於 25%的 印 刷 頁 面 相 對

應。”  
 
13 .  擬 議 的 附 表 1AA 中 的 第 3 ( 3 )、(4)、(5 )及 ( 6 )條 訂 明 ， 如 某 人 製 作

或 分 發 書 本 及 指 明 期 刊 的 侵 犯 版 權 複製 品 ， 但 載 有 該 等 侵 犯 版 權 複 製

品 的 頁 面 不 符 合 「 限 定 複 製 品 」 的 定義 ， 則 該 罪 行 不 適 用 於 該 項 製 作

或分發。  
 
14 .  舉 例 說 ， 如 某 人 製 作 某 書 本 的 侵 犯 版 權 複 製 品 ， 而 該 侵 犯 版 權

複 製 品 載 有 該 書 本 少 於 2 5 % (例 如 2 0 % )的 印 刷 頁 面 的 內 容 ， 則 如 此 製

作 的 侵 犯 版 權 複 製 品 便 不 屬 於 書 本 的 「 限 定 複 製 品 」 ( 即 定 義 的 ( a )
段 )。因此這些侵犯版權複製品不會計算在罪行的數字界線之內。  
 
15 .  就 指 明 期 刊 而 言 ， 我 們 注 意 到 部 分 文 章 會 以 單 獨 形 式 銷 售 ， 而

這 些 文 章 的 內 容 所 佔 頁 面 可 能 會 少 於該 期 刊 印 刷 頁 面 的 25%。考 慮 到

指 明 期 刊 的 特 性 及 出 售 文 章 的 模 式 ，我 們 認 為 須 要 加 強 保 護 指 明 期 刊

內 的 「 文 章 」 。 因 此 ， 根 據 上 述 定 義 的 ( b ) ( i i )段 ， 我 們 建 議 如 侵 犯 版

權 複 製 品 製 作 自 某 指 明 期 刊 的 某 篇 完整 文 章 ， 即 使 該 複 製 品 載 有 該 指

明 期 刊 少 於 2 5 % (例 如 2 0 % )的 印 刷 頁 面 的 內 容 ， 仍 可 視 作 「 限 定 複 製

品」。  
 
16 .  為 免 引 起 疑 問 ， 當 製 作 ／ 分 發 的 侵 犯 版 權 複 製 品 超 越 指 明 期 刊

某期內容的 25%，及其中載有該期刊某期一篇或以上的完整文章，依

照擬議的附表 1 A A 第 6 條 ， 在 釐 定 限 定 複 製 品 的 價 值 時 ， 只 會 計 算 為

一份 (與該期刊某期有關的 )限定複製品。  
 
17 .  有 一 點 須 留 意 的 ， 就 是 現 有 條 例 亦 訂 有 其 他 刑 事 條 文 ， 處 理 在

不 同 情 況 下 進 行 的 大 規 模 和 公 然 侵 權行 為 。 即 使 製 作 或 分 發 的 侵 權 複

製 品 全 部 不 屬 於 限 定 複 製 品 (例 如 所 有 侵 犯 版 權 複 製 品 與 有 關 書 本 或

指 明 期 刊 少 於 25%的 印 刷 頁 面 相 對 應 )， 複 製 及 分 發 罪 行 因 而 未 必 適

用，但執法機關仍可視乎情況，引用條例第 118 條所訂的其他現有刑

事 罪 行 條 文 (例 如 有 關 「 經 銷 侵 權 複 製 品 」 或 「 分 發 侵 權 複 製 品 達 到

損害版權擁有人權利的程度」的條文 )，提出檢控。  
 
可比擬書本／指明期刊／文章  
 
18 .  根 據 擬 議 的 附 表 1AA 第 5 ( 2 )、7( 2 )及 8 ( 2 )條 ， 書 本 或 指 明 期 刊 的

「 限 定 複 製 品 」 ， 其 價 值 須 視 為 與 一本 「 可 比 擬 」 書 本 ／ 一 期 「 可 比

擬 」 指 明 期 刊 ／ 一 篇 指 明 期 刊 中 的 「可 比 擬 」 文 章 的 價 值 相 同 。 而 該

「可比擬」書本／指明期刊／文章須符合以下說明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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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並非侵犯版權複製品；以及  
 

( b )  載有的版權作品屬該限定複製品的主體。  
 
19 .  我 們 建 議 根 據 「 可 比 擬 」 書 本 ／ 指 明 期 刊 ／ 文 章 的 價 值 ， 釐 定

限定複製品的價值，因為：  
 
( a )  執 法 機 關 有 時 可 能 無 法 找 到 用 來 製 作 限 定 複 製 品 的

書本的確實製成本 (即來源書本 )；以及／或  
 
( b )  來 源 書 本 可 能 本 身 是 侵 犯 版 權 複 製 品 (例 如 是 原 書

本的翻印製成本 )，因此沒有零售價格。  
 
我 們 希 望 可 透 過 訂 明 「 可 比 擬 」 書 本／ 指 明 期 刊 ／ 文 章 的 意 思 ， 確 保

使用者和控方均根據同一參考點釐定限定複製品的價值。  
 
 
 
 
 
 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
知識產權署  
律政司  
二零零九年七月  
 
 


